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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6月 9日起停牌，并因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2017年 6月 23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程序。2017年 9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时），本次

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关联董事葛行、张勇回避表决，

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一）筹划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背景、原因 

公司拟通过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现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推动公司

产业优化及转型升级，培育和发展公司未来在光纤通信等方面的业务能力，提升公司盈

利水平，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二）交易框架方案 

（1）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拟定为愿意参加本次交易的拥有成

都储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翰科技”）股份的股东。 

2017年 9月 6日，公司与储翰科技的主要股东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框架协议》，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拥有储翰科技股份的主要股东

(王勇为储翰科技董事、总经理，持有标的资产 16.28%的股权；王雅涛为储翰科技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持有标的资产 8.14%的股权；冀明为储翰科技监事会主席，持有标的资



产 5.36%的股权)，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储翰科技的 29.78%股权，其中现金支付部分不低

于交易对价的 20%，余下部分的交易对价以发行的股份支付。该框架协议仅作为公司与

主要交易对方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达成的初步意向，最终交易方案以各

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公司拟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7年 6月 30日为

基准日对储翰科技进行审计、评估，经初步评估，储翰科技 100%股权权益预估值为 64,700

万元，基于此，目标公司每股交易价格为 6.28 元；具体交易价格以各方正式签署并生

效的协议中约定的价格为准。 

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价格将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协商确定。 

若本次交易过程中，公司与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就标的公司股权达成交易意向，公司

将按照上述同样的价格与标的公司其他股东进行交易。 

（3）标的资产情况  

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储翰科技的少

数股权。储翰科技的主营业务为：开发、生产、销售光电器件产品；研究、开发物联网

技术；销售广播电视器材、仪器仪表；销售光纤无源器件产品。 

（4）交易方式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公司控股子公司储翰科技的少数

股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公司在推进发行股份收购资产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推进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做的工作 

公司自启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以来，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有关法规规定，与有关各方积极开

展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包括论证方案、交易方式及标的资产

涉及的相关事项等具体工作。公司积极组织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法律顾问、评估

机构等中介机构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开展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



工作，各中介机构自 2017 年 7 月初进场对公司及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

等与本次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的各项工作。公司与主要交易对方签署了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对交易方案达成初步意向。  

公司认真做好保密工作，严格控制内幕知情人范围，同时按照有关要求定期发布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进展公告，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充

分披露。 

（二）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2017年 6 月 9日，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申请紧急停牌；2017年 6 月 10，公司披

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申请公司股票自 6月 10日起继续停牌；2017 年 6月 23日，

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公告》，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停牌期满 1

个月，根据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8 日披露了《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继续停牌暨停牌进展公告》，预计并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7 月 10 日起继续

停牌不超过 1个月。停牌期满 2个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审议

通过，公司于 2017年 8月 5日披露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8 月 9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1 个月。停牌期满 3 个月，经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公

告》，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9 月 9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2个月。停牌期间，公司每 5

个交易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进展公告》，公告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 

三、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原因 

经公司与交易各方反复协商，公司和主要交易对方在业绩承诺期限、股份锁定期和

重组后安排等主要核心条款上仍无法达成一致。鉴于目前推进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条件尚不成熟，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决

定终止筹划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四、终止筹划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未来公

司将继续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有序展开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在合适时机与条件下积极通

过内生和外延发展相结合的方式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五、承诺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承诺自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及复牌公告之日起的 2

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五、股票复牌安排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在 2017 年 9月 28 日召开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的投资者说明会，并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同时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对终止筹划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表示遗憾，对本次停牌给广

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

衷心感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27 日 


